
关于对福建小鱼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4】第 034 号

福建小鱼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鱼股份）董事会：

根据你公司2024年4月29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

北京亚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形成保留意见的

基础涉及持续经营能力及大额预付款的业务真实性。年报载

明，为争取 360 搜索的高级别代理商，公司于 2023 年期间

向福州快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搜网络”）预

付 6,000,000.00 元技术服务费，年内结转 254,716.98 元，

年末预付账款余额 5,745,283.02 元，因合作上的分歧，对

方在你司审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时不给予配合，会计师事务

所未能有足够的证据判断该笔业务的真实性。你公司将与快

搜网络相关负责人员沟通后续的处理方案，不排除最后采取

法律手段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公开信息显示，快搜网络

实缴资本 200 万元，参保人数 14 人。

请你公司：

（1）补充披露采购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采购内容、定价方式、交付形式、交付期限、付款条件及违

约责任等，并说明款项预付金额、结转金额是否与合同约定



及履行进度相匹配；

（2）结合快搜网络经营情况、资信状况、业务规模、

“360 搜索的高级别代理商”的认定依据、取得及保有条件

等，说明你公司关于供应商选取及准入核查相关内控制度是

否健全有效，进一步解释公司与其开展业务合作并预付大额

款项的商业合理性；

（3）说明你公司与快搜网络产生分歧原因、持续时间

及后续沟通情况，是否对合同正常履行构成实质影响，是否

存在预付款项无法结转或收回风险，以及你公司已采取或拟

采取的应对措施。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

明，于 5 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说明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4 年 5 月 8 日


